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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减分项承诺函
承诺函

我方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承诺；

在完成采购人任务过程中，从未出现下列情况：

2025 年 1 月 1 日以来，投标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扣分（各分项间扣分累加）：

1.受到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或在完成采购人任务过程中受到暂停委托抽检任务及以上处理的；

2.在采购人组织的承检机构综合考核后三名的

3.在采购人组织的留样复核中不通过的；

4.在采购人组织的盲样测试中不通过的；

5.在长三角地区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的能力验证中不合格的。

投标人签章：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日 期： 2026 年 6 月 1 日


